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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

97學年度第1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小組委員會會議議程 

時間：98年1月13曰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20分 ；: 

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6樓行政會議室 ？̂： ：；、"、： 5 

主席：潘副校長江東 ^：^^ ，71《：― 

出席人員：本校「保護智慧財產權」宣導及執行小組委員？ ^)^. 

、辦：'：：'^-^ ^ ；..秦^."^：' ；:' ^ ， ； ' ： ̂  -' 記錄：余素華 

議程： - ' - ： 《 " - 二 ^ ~ ^ 。 ？ " " ！ ！ ? ^ . 

壹、主席致詞 ：、、二； ^ ^ 、-" 

I；、業務單位報告 \ ^ 二，" 一 '一 ^ 一 

一、有關規定宣導： ， - ' 

(一） 學校於非授課中之合理使用範圍，使用舰87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 

所管理之音樂著作人作品，並經年性舉辦公開性質之活動，如：舞會、校慶、 

比賽等，或邀請樂團現場演唱。彈奏、播放國內外音樂，需尊重智慧財產權及 

使用者付費原則，並與該會聯絡取得合法授權始得利用。 一 ' ― 

(二） 教育部書函：大專校院進行教科書單章授權事宜，除可透過「社團法人中華語 

文著作權仲介協會」辦理外，亦可直接與國內出版社或國外著作權仲介團體洽 

詢合作，由各校自行權衡選擇辦理。 

二 、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執行成果： 

(一） 完成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小組編組職掌（如附件）。 

(二） 召開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小組會議〔97年9月15日）。 

(三） 辦理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」專題講座〔97年4月10曰暨96年10月25曰）。 

〔四〕辦理學生「保護智慧財產權」認知測驗〔97年4月28曰至5月2曰）。 

(五） 將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及「遏止非法影印」警語列入學校新生手冊等宣導 

資料中。 一 

(六） 將學生非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行為納入學生獎懲規定中。 

(七） 員生社成立專責建置二手書交易平台。 

(八） 完成「校園網路使用規範」，並納入網路侵權、入侵、流量異常處理流程。 

(九） 訂定學校網路流量限流措施。 

(十）完成各辦公室提供影印服務區域，張貼「尊重智慧財產權」及「不得非法影印」 

等警語。 ：：，圍 



(：十一）完成電腦教室等公用電腦區域，標示「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」之文字。 

〔十二）完成學校網路建置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，並連結至教育部及智慧財產 

局網頁'提供相關訊息。； ： . ⋯ ； ， . . ^ " 」 ⋯ ^ ： ：'二 ：："-

三 、 預定執行工作： '；：：、 ： ： 义 ： - ' 一 " ： ；';：：:？' 

(一） 辦理97學年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」專題講座（預98年5月7日）努 

(二） 辦理97學年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」認知檢測（預98年4月下旬） 

：(三）辦理97學年度第1學期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自評，請各處室填註 

辦理情形，並請於1月16日前送回生輔組彙辦。 〗̂3 ：,, 

四 、 待解決及改善工作： 一'、， ， 

(一） 開設全校性「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」或以其他有效替代方案。 6 、 

(二） 學校聘請學者專家或法律顧問成立「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」。-"一-

( 三 ） 學校教師將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及「不得非法影印」警語加註於授課大綱。 

參 、  討論 --圍 - ' ； ' . 、 ― 、 ⋯ ― （ 一 . . ' ⋯ ^ ： ^./^^.. ^ ： 一 ̂ .' ^ . " " ： ； 

肆 、 臨時動議 1 、 、 、 ^ 1 

伍、 散 會 ' 、 、 -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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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：''-农VI？ ； -̂！；"丄：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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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 #1^-1^ "- 1寻二:?：，'^、 ^ 一 

2 



國立高雄餐旅學院97學年度第1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98年1月1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20分^ ― ： 

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6樓行政會議室 

主席：潘副校長江東 ； - ' 、 -, ； 一 ― 

出席人員：林主任秘書春櫻、孫教務長路弘（鍾惠婷代）、劉學務長維群、沈處 

長進成（陳組長郁翔代）、林館長秀薰（蔡淑真代》劉主任聰仁、 

陳主任文聰（林妤蓁代》翁主任鼠山、李主任華良、張主任正林、 

郭所長德賓（郭惠綾代）、王主任炳富（謝老師金龍代）、劉主任秀 

慧（陳月如代）、楊主任政樺（鄭涵云代）、王主任儒堅、黃主任招 

憲（黃玉潔代》曾主任裕诱（朱育瑩代）、蔡主任鴻江（林美雪代〕、 

~ 趟組長峻郁、葉組長積翰；... 1 ― ^ ^ ^ 、 ^ 

\  ^ ̂  ：⋯. ^ 1 ~ ： ： \ ， 記錄：余素華 

壹、主席致詞 & 

【潘副校長江東】 ^ 

智慧財產權宣導原先在本校業務執掌中，未明訂編屬列入負責單位，在 

任職主秘及總務長期間，皆須經多次協調，常造成單位之困擾，所以，本人 

、 非 常 感 謝 承 辦 單 位 。 禱 ： 《 、 1 ⋯ ； 《 ， ； 

宣導業務責任的權重，無可輕視，希望能宣導同仁們了解並且重視，以 

避免觸法。 一 

1！；、業務單位報告 ；〖条 

【劉學務長維群】―''：：一 、 " & ^ ^^^―"，勒「二1 ： 

感謝副校長親自到場主持會議，以證明表示學校對此之宣導業務的重 

有關教育部執行相關之專案，包括智慧財產權等方案，都將會派員督導 

！及同時須填報。過去期間，學校都將此業務宣導視為文書之表報論，但此業 

務部分已經從行政院系統全力動員重視，包括高教司及技職司都非常重視。 

且此業務部分皆須隨時填報相關資料，學校針對此業務執行，學務處只是彙 

共 5 頁 第 1 頁 

資料雙面列印 



整對外處理之窗口 ，視此業務之廣泛度，應是全面性、全校性，學校目前接 

受督導，未來或許將接受訪視，期望與會同仁都能將此次會議之宣導及措施 

等相關訊息轉達單位同仁，並期許未來達到具體之成果呈報。：；.:：静 

7 IV ^ X ^ -

【生活輔導組葉組長積翰】 

？ 一、有關規定宣導： 二 ：；歡？慕# ̂  -鎮"' " -

(一） 學校於非授課中之合理使用範圍，使用丽8了社團法人中華音 

樂著作權仲介協會所管理之音樂著作人作品，並經年性舉辦 

公開性質之活動，如：舞會、校慶、比賽等，或邀請樂團現 

^ 場演唱。彈奏、播放國內外音樂，需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使用 

者付費原則，並與該會聯絡取得合法授權始得利用。 

(二） 教育部書函：大專校院進行教科書單章授權事宜，除可透過 

「社團法人中華語文著作權仲介協會」辦理外，亦可直接與 

^ 國內出版社或國外著作權仲介團體洽詢合作，由各校自行權 

衡選擇辦理。 ： 、 ― ， 爱 

II 二、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執行成果： — ' ^ - I 

^  -"，(一）完成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小組編組職掌（如附件）。 

(二）召開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小組會議〔97年9月15曰）。 

，1： V (三）辦理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」專題講座〔97年4月10曰暨 

96年10月25日）。 、： 

(四） 辦理學生「保護智慧財產權」認知測驗〔97年4月28日至5 

月2曰）。 、 ―^ ^ 

(五） 將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及「遏止非法影印」警語列入學 

： ， 教 ^ 校 新 生 手 冊 等 宣 導 資 料 中 。 - 鼠 ; 8 ~ 環 : : 〖 ： " 0 ？;: 

(六） 將學生非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行為納入學生獎懲規定中。 

(七） 員生社成立專責建置二手書交易平台。 

^  (八）完成「校園網路使用規範」，並納入網路侵權、入侵、流量異 

- ' , 常 處 理 流 程 。 「 1 

- (九）訂定學校網路流量限流措施。 一 

(十）完成各辦公室提供影印服務區域，張貼「尊重智慧財產權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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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.；」\ 乂復「不得非法影印」等警語。 

\  、(：十一）完成電腦教室等公用電腦區域，標示「尊重與保護智慧財 

： ： ： 產 權 」 之 文 字 。 " - " 、 ： 、 ：.. ^ ：： V ^ ：-： 

(：十二）完成學校網路建置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，並連結至教 

^ 1 -育部及智慧財產局網頁，提供相關訊息。 1 

； ： 三 、 預 定 執 行 工 作 ： ； ：-：::」.::、：：-: 

(一）辦理97學年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」專題講座（預98年5 

钱 : 「 - ： 月7曰）。 

：」：(二）辦理97學年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」認知檢測（預98年4 

月下旬：)。， ： I 《 二 " 一二：： 

(三）辦理97學年度第1學期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自 

評，請各處室填註辦理情形，並請於1月16日前送回生輔組 

圍 圍 ― 一 ～ . : 彙 辦 。 … " 一 ― ^ 1 ' ― 二《 I 

四 、 待 解 決 及 改 善 工 作 ： ： ― ， , 

(一） 開設全校性「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」或以其他有效替代方案。 

(二） 學校聘請學者專家或法律顧問成立「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」。 

： 丫 " ^ (三）學校教師將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及「不得非法影印」警 

"： 語加註於授課大綱。 

： \ 針對（三）此項解決改善，建請教務處協助通知各教師將此宣導應編列於 

課程授課大綱。 ：5^5，〖"醉 

【潘副校長江東】 一— ： ，" ，,桌； 

感謝承辦單位及葉教官，相關工作已經執行，在未來98年必須執行及 

待解決改善事項，因關係牽涉全校性及重要直接管理之相關單位，執行宣導 

V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，請再聯繁教務處及通識中心務必派員代表出席。 

参、封翰⋯ ⋯ ^ 、 - 圍 ' 7 、一 ^ ~ ，、 ^.】 

【案由一】開設全校性「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」或以其他有效替代方案。 

【說明】學校為應因改科大，目前還再檢討所有通識及專業課程之修訂，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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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另開設課程，由於牽涉學分限制外，另涉及授課人事經費支付之 

"剩，增加，在執行面較為不妥，通識中心可於法學課程中，加入智慧財 

產權章節為變通方式執行，以樽節經費原則，既能校園全面宣導又 

；《。^能達到執行。 -'—一⋯'-、：：⋯ 

【決議】請教務處課務組將此宣導編列執行於通識社會法學課程授課大綱章 

節，訂為此解決改善之有效替代方案。 

：，；針對「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」執行，請美雪小姐代為轉達，請通識社 

―"'會法學相關課程務必納編教學授課大綱章節。" 

爾後，包括勞工安全、場地衛生安全、餐旅法規、旅遊法規等相關課 

^ 程，及圖書館在新生訓練宣導期間，皆比照編納為宣導相關智慧財產 

權課程章節執行，並建立資料備查 
、 " ― ； ^ 4〈一 ^ '："̂ 〗：（̂ -：-敦 '；》 一 ： ^ ， ， 

【案由二】學校聘請學者專家或法律顧問成立「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」。 

【說明】學校已聘請洪條根律師為專任法律顧問，所有法律相關問題都可諮 

詢請教，而非只設定於諮商輔導之兩性平權及性騷擾處理，由於聘 

，：：：" 雇經費問題，現以個案諮詢計酬，有較輕微之相關法律問題，還是 

^ ，；" 可以電話諮詢，若親自諮詢時，則需另酌付費用。： 

【決議】不限是學校之性騷擾、智慧財產權、採購法等問題，只要學校相關 

業務，皆可向學校聘請之專任洪條根律師諮詢請教，需律師相關資 

-- 料，可向人事室或諮商輔導組等單位詢問，此即納入建立聘請法學 

顧問諮詢窗口 。 一 ―： -

【案由三】學校教師將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及「不得非法影印」警語加註 

； ； ' - ' 於授課大綱。：："；;：，- 、 ' ^ 丄 導 戴 & ' . 丄 、 ' ； , ？ ^^-^ 

【說明】目前學校所有影印機，包括圖書館皆已張貼相關「不得非法影印」 

之警語，另電算中心可於網頁上加註諸類警語，至於授課大綱，請 

教務處課務組能於新學期即能加入，比照於害防制法宣導作業實施。 

【決議】請教務處代理出席助理惠婷小姐，能代為轉達執行相關宣導之教務， 

如：課務組將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納入教學授課大綱，務必配 

1 合執行國家之政策，以避免違規。(一 ―， 4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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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第三項待解決改善須列入授課大綱，有涉及時效性，請教務處課 

務組李組長柏宏須提出加強執行，並確實掌握重要執行之時間，以避 

免延誤時效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【學務處課外組趙組長峻郁】 

【說明】有關智慧財產權，針對學生網路音樂校園播放之因應。 

【決議】無論是畢業典禮之音樂歌曲播放，包括啦啦隊之練習比賽等音樂， 

皆須注重智慧財產權，尊重音樂著作，加強宣導學生，以免觸法。 

【人事室張主任正林】 

【說明】針對業務單位報告有關^118了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，在 

尊重智慧財產權部分，不只是談論盜版問題，它還包括正版版權之 

播放場地規定，於公開場合播放任何正版版權之音樂、影片皆須另 

付費用，若觸犯尊重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，之處罰倍數是非常 

恐怖，請全校各單位須注意，藉此機會向各位澄清說明，並注意此 

事項。 

【決議】希望各同仁都能注意尊重相關之著作智慧財產權。 

伍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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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9 7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

「 智 慧 財 產 權 」 宣 導 小 組 委 員 會 議 簽 到 冊 

會議日期：98年1月12曰 

上午10時20分 
地點：行政大樓6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持 人 潘副校長江東 

職 稱 姓  名 名  職  稱 姓  名  名  

主任秘書 林春櫻 
口 技研 

心主任 
曾裕诱 

圖書館 

館長 

進修部 

主任 

教務長 孫路弘 ， 1 4 
軍訓室 

主任 
李華良 赚 

總務長 黃榮 
飲食所 

所長 
蘇恆安 

研發長 張德儀 
餐旅所 

所長 
郭德賓 

糊 ^ 

產學 

合作處長 
沈進成 \、'今 

旅遊所 

所長 
陳光華 

人事室 

主任 
張正林 

旅館管理 

系主任 
王炳富 

電算中心 

主任 
仏 ' 

餐飲管理 

系主任 
劉秀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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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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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登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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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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吞" 

餐廚科 

主任 
曾裕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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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潤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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